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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
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三不受复决字〔2024〕32号

申请人：张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

申请人以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受理告知书》违法等为由，

通过邮寄方式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4年 8月 15

日收到上述行政复议申请。

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

一条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

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：（一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

不服；（二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、行政强制执行决

定不服；（三）申请行政许可，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

不予答复，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

服；（四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确认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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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决定不服；（五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

定不服；（六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赔偿决定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不

服；（七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或者

工伤认定结论不服；（八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

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农村土地经营权；（九）认为行政机关滥

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；（十）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、

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；（十一）申请行政机关履

行保护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、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，

行政机关拒绝履行、未依法履行或者不予答复；（十二）申请行

政机关依法给付抚恤金、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

保障，行政机关没有依法给付；（十三）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订

立、不依法履行、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、解除政府特许

经营协议、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行政协议；（十四）认为行

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；（十五）认为行

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。”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：

“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。

对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：（一）有明确

的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被申请人；（二）申请人与被申请行

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；（三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

理由；（四）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；（五）属于本法规定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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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复议范围；（六）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；（七）行政复议机

关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，并且

人民法院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。”

本案中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实名举报违法建设行为，被申请人对

该举报按信访事项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《受理告知书》，告

知将于 2024年 10月 8日前办结并答复申请人。根据上述法律和

事实，被申请人的告知行为只是对相关举报事项处理的过程性行

为，并未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。因此，申请人的行

政复议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，亦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

件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之规定，

本机关决定不予受理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8月 20日


